「回憶封箱‧感動領航」
第七屆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—徵件辦法
一、活動宗旨：推廣安寧療護尊重生命的理念。
二、辦理單位：
主辦單位：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
協辦單位：台灣安寧照顧協會
三、競賽主題：
    創作主題：「回憶封箱‧感動領航」
「回憶曾經悲傷與喜悅的每個片段，將美好瞬間一一拾起，輕輕喚醒心靈上單純的感動，這些深刻會永遠深深地留存。生命，沒有是非對錯，未來的下一步是什麼？永遠充滿神祕未知的吸引力，讓我們用感動打開另一片爽朗天空，在生命教育與本土藝術多彩的揮灑下，創造美麗的景色，為新的百年準備好最美的姿態出發，飛翔。」
    創作精神：「我們相信生命是充滿潛能、光明與尊嚴的，也期待大家懷抱對生命的正面觀看來彩繪生命，ㄧ同推廣安寧療護尊重生命、正面看待生命的理念。」
四、參賽資格：
不限族群、國籍與海內外的藝術創作者，均歡迎參加。
透過藝術表達，詮釋自身對安寧療護文化內涵與精神的理解與想像。
五、參賽組別：醫護組、藝術組、社會組
醫護組：醫院與安寧單位在職人員、醫護、社工相關系所之在校學生。
藝術組：藝術、設計相關系所之在校學生。
社會組：一般社會大眾均可參加。
六、作品規範：
1.作品媒材：不限媒材、技法之平面創作。
  作品尺寸：紙材對開，畫布30號，單張或數張成連作皆可。
 （醫護組不限大小）自行決定是否要裱框。
  須提供報名表電子檔乙份寄到電子信箱：zhangqihua44@gmail.com。
七、參賽辦法：
   繳交資料：參賽者需繳交：1.原作，2.活動報名表，3.著作權授權同意書，4.資料光碟乙份（光碟內容需含活動報名表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Word檔、作品設計圖檔：請以300dpi JPG存檔）
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01年5月31日（四）截止（郵戳為憑）。
   投稿方式：請上網參閱徵件辦法並下載報名表，填寫相關資料，連同作品一起，一律以掛號方式郵寄或親自送件。
收件地址：80047高雄市新興區尚信街44號 「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」收
（★信封上請註明：第七屆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徵選活動）
聯絡電話： 07-2235828 / 活動承辦人：董芯妤
電子信箱：zhangqihua44@gmail.com
公佈日期：得獎名單於101年6月22日（五）開始公告於
「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（http://www.zhangqihua.com.tw）」、
「台灣安寧照顧協會網站（http://www.tho.org.tw）」、
「許禮安的安寧療護與家醫專欄（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an0955784748）」
（另以專函通知得獎人）
  如需完整活動簡章及報名表請上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（http://www.zhangqihua.com.tw）」/下載專區/下載。
頒獎日期：101年7月14日（六）（當日展出得獎作品，受獎人親自領獎，如不克前來，請找人代理，無法前來領獎視同棄權。）
退件方式：一律依原寄件住址平信郵寄，須掛號寄件者請附郵資。
退件時間：於頒獎後一個月內陸續郵寄。
八、評審方式：依據作品與資料進行評選，由主辦單位邀請安寧界與藝術界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小組評選，成績公佈後一週內專函通知得獎者。
九、比賽原則：
1.參賽者以創作主題所描述之內涵加以自由發揮創作，不得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，且未曾於國內外其他公開競賽中入選與得獎，如經評審委員或經人檢舉判定有抄襲的事實，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資格或得獎資格。
2.權利原則：凡參賽者皆擁有作品著作權，任何展出場合與出版形式，均需註明作者姓名與品名。得獎作品歸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所有，擁有展示、印刷出版等權利。參賽者參加比賽即表示接受此原則，得獎者將另外簽署合約。
十、獎勵辦法：
1.各組分別評選優等三名以及佳作若干名。
2.獎金：優等三名獎金分別為三萬、兩萬、一萬元，佳作每位各五千元。
各組優等與佳作，均頒授獎狀。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
  1.個人基本資料須填寫清晰，以利評選與退件作業。
  2.七月底前未完成領獎程序者，視同放棄得獎資格。
  3.依照相關法律規定，獎金超過額度需扣15%所得稅。
參賽者必須塡寫以下表格並黏貼在作品背後
	參賽組別
	（）醫護組（）藝術組（）社會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勾選

	作者姓名
	
	性別：

	服務機構單位
就讀學校系所
	請擇一填寫即可

	作品題目
	

	作品材質
	

	作品尺寸
	

	作品說明

	（限100字以內的文字敘述）


	聯絡住址
	

	聯絡電話
	

	e-mail
	


字跡工整以利於聯絡謝謝!
第七屆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—活動報名表
         編號：_______________(由本會填寫)
	基 本 資 料

	姓 名
	
	年 齡
	

	性 別
	□男   □女
	身分證字號
	

	參賽組別
	· 醫護組   □ 藝術組   □ 社會組   

	聯絡電話
	(家裡)
	(手機)

	通訊地址
	

	戶籍地址
	

	電子信箱
	

	作 品 資 料

	作品名稱
	創作理念
	備註

	
	（限100字以內的文字敘述）

	

	同 意 書

	1. 本人聲明本作品係原創性（原創原件），絕未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。
2. 同意本會將該得獎作品使用於宣傳、發表、出版、再製、展覽、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不限時間、次數、方式等使用權利，並不另予通知及致酬。
3. 同意遵守本會之授權範圍，同意獲獎作品之著作財產全讓與主辦單位，並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惟得獎者仍保有姓名表示權。
4. 獲獎者須同意配合主辦單位評選建議進行修改調整。
謹此聲明
        同意（請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單位：[image: image1.jpg]SN R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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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屆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 創作作品著作權授權契約

立契約人“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”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茲與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訂立契約，乙方將其所創作之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幅（以下簡稱「契約著作」）捐贈與甲方，著作權歸乙方所有，乙方並授權甲方有權利用「契約著作」進行研究、推廣、出版、複製、電子化及製作相關文宣推廣品等一切合法利用契約著作之權利，乙方不得異議或求償，雙方簽訂契約如下：

第一條
（標的）

乙方所創作參加第七屆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之
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” 著作之著作權。

第二條  （著作權）

         本契約著作係             （中華民國國民）於        年     

月      日於                 地完成著作，並於      月    日

參加甲方所舉辦之第七屆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，依中華民國國著作權法規定，於中華民國國享有著作權。

第三條 （合意）

         乙方同意甲方得公開展示契約著作原作，且授權甲方得以重製、進行研究、推廣、出版、複製、電子化、製作相關文宣推廣品、商品及其他一切合法方式利用契約著作之權，乙方不得異議或求償。

第四條 （擔保）

乙方擔保契約著作係自行創作，絕未仿襲他人著作或有侵害他人著作權、肖像權及其他一切權益之事情。否則乙方應負責出面解決，俾甲方仍能繼續合法利用契約著作。若甲方因此受有損害，乙方並應負賠償責任。
第五條 （法規遵守）

甲方利用契約著作，應遵守各該國家地區有關法令之規定，如有向主管機關申請特許、核准、執照之義務，甲方應以自己之費用為之，必要時乙方應協助出具證明文件。

第六條（管轄法院）

關於本契約如有任何糾紛或爭議，應依誠實信用原則及相關之公益活動慣例解決，如有訴訟必要，雙方同意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第七條（法律適用）

本契約依中華民國法律解釋。

第八條（契約製作）

        本契約一式兩份，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

     立契約人

     甲  方：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

     代表人： 許馨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地  址：高雄市新興區尚信街44號
     乙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 年     月      日

